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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言                         

 

本指南目的在介紹及闡釋管制香港化學廢物的法

定規例。有關的管制規例適用於藏有、貯存、收集、

運送及處置化學廢物。 

 

本指南僅作解釋用。如有疑問，請參看：  

 第 354 章廢物處置條例 

 第 354C 章廢物處置(化學廢物) (一般)規

例 

 第 354D 章廢物處置(許可證、授權及牌

照)(費用)規例 

 第 354B 章廢物處置(上訴委員會)規例 

 

此等法例的複本可於律政司網頁

(www.legislation.gov.hk/index.htm)下載。 

 

倘對管制計劃有任何疑問，請向環境保護署查詢。 

聯絡地址及電話如下： 

 

地址           電話 

環境保護署      2838 3111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   電子郵件 

修頓中心 28 樓      enquiry@epd.gov.hk 

 

其他有關的刊物： 

 

 化學廢物產生者登記指引 

 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  

 

上述刊物可於環境保護署網頁(www.epd.gov.hk)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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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甲、一般                        

 

甲一  簡介 

 化學廢物是指那些本質具危險性或對環

境有害的液體、半固體及固體廢物。隨意棄

置化學廢物對健康、安全與環境可招致十分

嚴重的後果。讓化學廢物流入沿岸水域會損

害該處的海洋生態、而海產食物若積聚毒

素，則一般而言，會嚴重危害大眾健康。任

意將化學廢物棄置於都市的廢物設施、污水

渠系統及污水處理設施，除會損害在內工作

人士的健康及安全，須斥鉅資修復及更換新

設施外，還會妨礙其正常運作。  

        

 

 

 

 

 

 

 

 

 

 

 

 

 

 

 

 

 香港法例第 354 章廢物處置條例（以下

簡稱「條例」）及其附屬廢物處置 (化學廢

物)(一般)規例（以下簡稱「規例」）提供了管

制化學廢物計劃的框架。 

 

 管制計劃的主要目的，是保證化學廢物

從其原產地以至最後棄置地點的各有關方

面，均能妥為處置。圖一說明化學廢物的管

制計劃。 

 

 具體而言，規例就化學廢物的定義、化

學廢物產生者的登記及管制化學廢物的藏

有、貯存、收集、運送及處置等，制訂條文。 

zxad  

 

  

 

 具體而言，規例就化學廢物的定義、化

學廢物產生者的登記及管制化學廢物的藏

有、貯存、收集、運送及處置等，制訂條文。                                                                                                                                                                                                                                                     

圖一 —「由始至終式的管制化學廢物 



四 

 

  

 此外，條例則就簽發收集、運送、處置

廢物設施牌照及管制化學廢物的進出口等，

制訂條文。主要的條文節錄於本指南中。  

 

 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 )負責執行

是項管制計劃。 

 

 

甲二  釋義 

（規例第 2 條及條例第 2 條） 

 

 本指南中用詞的定義如下：  

 

「工作守則」是根據條例第 35 條就管制的指

引及指示所擬備的文件； 

「危險品」的定義與香港法例第 295 章危險

品條例所用者相同； 

「處置」包括處理、再處理或循環再造； 

「收集處」一般指根據條例第 21 條已領取牌

照的化學廢物處置設施，但不包括原址或內

部的處置設施在內； 

「收集處管理人」指負責管理收集處或獲授

權在收集處接收化學廢物的人士；  

「登記」指為產生或導致產生化學廢物的人

士辦理登記； 

「廢物收集牌照」指根據條例第 21(1)條獲

發、准予收集或搬運化學廢物的牌照；  

「廢物收集者」指持有根據條例第 21(1)條簽

發的牌照，准予提供收集及搬運化學廢物服

務的人士（包括那些替其收集或搬運該等廢

物的人士）； 

「廢物處置牌照」指根據條例第 21(2)條簽

發，准予處置化學廢物的牌照；及 

「廢物產生者」指： 

(ａ) 製造化學廢物或導致其產生的人士；或 

(ｂ) 藏有或保管化學廢物的人士，廢物收集

者或收集處管理人除外。 

 

 

甲三  化學廢物的定義 

(規例第 3 條) 

 

 「化學廢物」是指應用於或在進行任何

工序或活動期間所產生的廢料、廢水或無用

的殘餘物質或副產品，而此等物品中，含有

規例附表一內開列的物質或化學物品，即附

錄甲所列的化學品，而其形態、份量及濃度

又足以危害人體健康或污染自然環境。  

 

 規例附表中的化學品分為兩類，即甲類

及乙類。含甲類所載物質或化學品的廢物，

危險性特高，必須預先在收集處作好準備。

處置此等廢物的程序見本指南第乙二段。附

表乙類所載為大部份的化學廢物，包括較普

遍的廢物種類如酸、鹼、有毒金屬、礦物油

及有機溶劑。 



五 

 

 

 值得留意的是，按照香港法例第 358 章

水污染管制條例或該條例下有關的技術備忘

錄所載標準而簽發的牌照所排放的污水或污

物，並不被視為化學廢物。此外，一般在住

宅樓宇產生的化學廢物，均免受規例的管轄。 

 

 為協助廢物產生者辨別化學廢物的產生

及解釋化學廢物的定義，當局已經就那些一

般會產生化學廢物的工業工序或活動，提供

指引。市民可於環保署網站下載該本名為「化

學廢物產生者登記指引」的指引。 

 

 

乙 、 化學廢物產生者的義務      

 

乙一  化學廢物產生者的登記 

(規例第 6 及 7 條) 

 

 規例規定廢物產生者必須向環保署登

記。登記手續很簡單，申請人只須填妥登記

表格及繳費即可。化學廢物產生者應在申請

登記的表格內，填備產生廢物機構的地址、

業務性質及廢物種類等詳情，隨後並將之交

還環保署，以憑核辦。登記表格的樣本見附

錄乙。詳情請參閱「化學廢物產生者登記指

引」。 

 

 辦妥登記手續後，環保署會以書面確認

及配予一個廢物產生者編號。有關的登記不

得轉讓，只適用於登記人及所登記的地點。

如登記詳情有所更改，已登記的廢物產生者

亦須以書面通知環保署。 

 

 所有廢物產生者，須在從事任何會產生

化學廢物的活動前，先行辦理登記手續。  

 

 根據規例，環保署將保存一本登記册，

內須載列廢物產生者的名字、地點及活動性

質。該登記册可公開讓市民查閱，而任何人

士只要付出費用，即可獲得登記册內某一記

項的副本。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2.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2.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2.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2.html


六 

 

乙二  處置若干類化學廢物的通知書 

(規例第 4 條及條例第 17 條) 

 

 處置規例附表甲類（見附錄甲）所載物

質或化學品的廢物，須按照條例第 17 條辦

理。條例第 17 條規定廢物產生者在處置此類

廢物時，必須事先通知環保署及按照環保署

的指示辦理。此類手續是有需要的，其目的

在使處理危險性特高的廢物時，有關方面能

倍加小心，或於廢物收集處作出預先安排，

以接收及處置此等廢物。 

 

 給予通知時應使用特定的表格(S.17)，該

表格可向環保署索取或於環保署網站下載。

廢物產生者一般須於有意進行處置廢物行動

前最少 10 個工作日，預早通知。 

 

 環保署給予的指示，通常會指明有關廢

物應送往那個處置設施，以及運送該等廢物

的日期及時間。此外，環保署亦可作出有關

處置及運送安排的其他規定，以及指出應採

取可能需要的特殊防範措施。  

 

 

乙三  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 

(規例第 9 至 19 條) 

 

 化學廢物必須在運往廢物處置設施前，

作適當的包裝、標識及存放。有關的規定，

特節錄如後： 

 

 

 

 

 

 

 

 

 

 

 

 化學廢物應按照既定的標準，裝載及

貯存於合適的容器內（規例第 9 條）。 

 不得將不同種類的廢物混和於同一

容器內（規例第 10 條）。 

 於使用大型容器時（容量超過 450 公

升者）須先徵得環保署的批准（規例

第 11 條）。 

 標籤的設計與呎吋及須載錄的資

料，詳見圖二。標籤應中英文並用（規

例第 12 條）。 

 用作貯存容器地點的最低限度規

格，包括貯存地點的設計與位置均有

所規定（規例第 13 至 15 條）。 

 

圖二 — 化學廢物標籤的設計 

 



七 

 

 於每處存放地點貼出警告牌或告示

（規例第 18 條）。 

 如廢物總存量不超過 50 公升，可在

工作地點予以貯存（規例第 16 條）。 

 

 有關更詳盡的資料，請參閱「包裝、

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 

 

 

乙四  處置化學廢物 

(規例第 8 條) 

 

 廢物產生者的主要責任是為其所產生的

化學廢物，作出妥善的處置安排。處置包括

將廢物予以處理、再處理及循環再造。一般

而言，廢物產生者須安排將其廢物送往已領

取牌照的處置設施。持牌的處置設施可能是

廢物收集處或廢物原址或內部的處置設施

(處置設施的牌照，見丙部 )。如在本港沒有

合適的設施可供應用，廢物產生者須作其他

經環保署認可的處置安排。 

 

 廢物產生者須提供有關紀錄或其他資

料，證明已為處置其所產生的化學廢物，作

出妥善的安排。該等資料視乎情況而定，可

能包括廢物產生的詳情、付運或在原址處置

的紀錄。 

 

 

 

 

乙五  化學廢物的收集及「運載紀錄」 

制度 

(規例第 20 至 29 條) 

 

 廢物產生者必須延聘廢物收集者為其提

供收集及搬運化學廢物服務。廢物收集者是

指那些獲環保署發牌，准予提供此類服務的

人士 (簽發廢物收集者牌照的細節，詳見丙

部）。廢物產生者將廢物托付此等廢物收集者

作適當的處置(如乙四所提及），可視作已履

行其責任。 

 

 當局會監察本港化學廢物的每一個搬運

過程。廢物產生者在將廢物交付收集者前，

須填具一份「運載紀錄」表格，一式三份。

廢物產生者須保存一份，作為付運的紀錄，

而廢物收集者在將廢物送抵收集處時，亦須

保留一份；至於表格的正本，則由收集處管

理人保存。在每個過程中，有關人士必須保

存一份填妥的「運載紀錄」，作為接收廢物的

收據。圖三為「運載紀錄」流程示意圖。 

 

 廢物產生者必須遵照下列規定辦理： 

 

 於運載紀錄及其副本內記錄一切所需

的有關詳情及資料。 

 確保待送出的廢物的分類、描述、份

量及標籤正確無訛。 

 於運載紀錄上證實所提供的資料全

部正確無誤。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3.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3.html


八 

 

 

 

 

 保存運載紀錄的副本最少 12 個月，

由付運日起計。 

 

 廢物收集者須於收集廢物後 48 小時內將

廢物送抵廢物收集處，及後由收集處再將廢

物轉運時，亦須遵照同樣的運載紀錄規定辦

理。 

 

 廢物產生者、收集者及收集處管理人均

有義務在指定的時間內，向環保署提供附加

資料。 

 

 

 

 

乙六  慎防化學廢物因滿溢、洩漏或意外

事故所引致的危險 

(規例第 30 至 32 條) 

 

 廢物產生者應準備及安排有可供應付化

學廢物滿溢、洩漏或其他有關意外事件的應

急程序。此外，又須確保其僱員或代理人獲

得充份的指引與訓練，以執行該等程序。 

 

 規例中亦規定有份參與處理化學廢物的

人士，有義務採取各樣所需的預防措施，以

避免危及市民健康或污染環境。 

 

 環保署如認為用以貯存化學廢物的樓宇

圖三 — 跟查化學廢物付運路線的運載紀錄制度流程示意圖 



九 

有可能會危及公眾健康或安全或污染環境，

有權飭令廠房業主或使用者將化學廢物移

走。 

乙七  罰則

 下文概述違犯化學廢物產生者義務的主

要罪行及其最高罰則： 

規例條款 違例事項 最高罰則 

六 未有登記為廢物產

生者 

200,000 元及入

獄六個月 

七 未有將登記後所曾

更 改 的 資 料 通

知當局 

10,000 元 

八 未有就處置廢物的

事宜，作出適當

的安排 

200,000 元 及

入獄六個月 

八 未能出示資料紀錄

等 

100,000 元 及

入獄六個月 

九至十一 

十三至十

五 

不遵守包裝及貯存

廢物的規定 

100,000 元 及

入獄六個月 

十二、十

八 

不遵守標籤及警告

牌的規定 

50,000 元及入

獄六個月 

規例條款 違例事項 最高罰則 

二十一 不延聘廢物收

集者 

200,000 元及入

獄六個月 

二十二至

二十九 

不依照運載紀

錄規定辦理 

50,000 元 至 

100,000 元不等

及 入 獄 六 個 月

(視乎控罪而定) 

三十至 

三十二 

不遵守一般預

防措施 

200,000 元及入

獄六個月 

三十七 提供虛假資料 200,000 元及入

獄六個月 

如持續犯例，被定罪的人士有可能在持續犯

例期間每天另加判罰款 10,000 元。 

條例條款 違例事項 最高罰則 

十七 未有將「甲類」

廢物通知當局

或履行當局給

予的指示 

初犯 100,000 元 

再犯 200,000 元

及入獄六個月   

如持續犯例，被定罪的人士有可能在持續犯

例期間每天另加判罰款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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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收集及處理化學廢物的牌照      
 

丙一  化學廢物收集者的牌照 

(條例第 21 至 23 條) 

 

 凡擬從事收集或搬運化學廢物的人士，

須向環保署申請廢物收集牌照。此項規定適

用於擬自行收集及運送其廢物的廢物產生

者。 

 

 申請時，申請人須填備既定的表格。有

關的表格可向環保署索取。申請時須一併繳

付《廢物處置（許可證、授權及牌照）（費用）

規例》所釐定的費用。入表申請前，請向環

保署查詢現行的收費。 

 

 申請廢物收集牌照時，須提供下列資料： 

 

 申請人個人詳情，包括主要管理人士

的個人詳情。 

 待收集的廢物種類及數量。  

 擬使用作收集廢物的車輛／船隻及設

備(包括有關的附圖、圖則及規格)。 

 操作計劃書，包括收集計劃的細節，

連同 

— 擬服務的機構及其所在地點， 

— 收集、貯存及處理廢物的方法和程

序， 

— 處理緊急事故及設備出現故障的計

劃， 

— 控制污染及安全的措施，  

— 員工數目及職工的經驗，  

— 保存記錄的安排，及 

— 投買保險。 

 

 持牌人須履行環保署在牌照內所訂定的

條款及條件。此等條款及條件一般只准持牌

人進行牌照內所開列的活動及規定持牌人須

履行操作計劃書內所載各節。除此，環保署

為公眾利益計，亦有權附加新的條件或予以

修訂，或甚將已發出的牌照撤銷。  

 

 收集牌照的有效期，一般為不少於兩

年。更換牌照所需手續與申請牌照無異。在

決定續換牌照與否時，環保署會考慮申請人

過去的表現。 

 

 

丙二  化學廢物處置設施的牌照 

(規例第 33 條及條例第 21 至 23 條) 

 

 凡擬從事處置化學廢物的人士，須向環

保署申請廢物處置牌照。此規定適用於所有

處置設施，包括在原址或內部的處置設施。

「處置」一詞，包括再處理及循環再造。所

以，此等活動亦須領取牌照。唯一例外的是

有關活動是製造或生產工序的一部份。  

 

 小規模的，即處置量每日低於 1000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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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斤的化學廢物處置設施，一般俱不會獲

發廢物處置牌照。遇此情況，申請人須符合

環保署下開其中一項準則： 

 化學廢物在原址內的設施予以處置能

減低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及毋須予以

搬運。 

 有關的設施能以對環境有益的方法，

將廢物予以處置。 

 進行環境可接受的小規模再處理及循

環再造之活動會獲發牌照。 

 

 申請人在申請廢物處置牌照時，須填備

既定的表格。有關的表格可向環保署索取。

申請時須一併繳付《廢物處置（許可證、授

權及牌照）（費用）規例》所釐定的費用。入

表申請前，請向環保署查詢現行的收費。  

 

 申請廢物處置牌照時，須提供下列資料： 

 

 申請人個人詳情，包括主要管理人士

的個人詳情。 

 擬於設施內予以處置的廢物種類及數

量。 

 處置工序的細節，包括處理量、操作

時間、工序的描述及廢水、散發物或

殘餘物等的產生。 

 處置設施所在地的附圖及圖則，以及

設施主要特點的設計圖則。  

 操作計劃書，包括設施操作的細節，

連同 

— 設施所在地點的工程及基本建設，  

— 廢物收集、檢驗及臨時貯存的安排， 

— 設施所採用的操作程序，  

— 處理緊急事故及設施出現故障的計

劃， 

— 控制污染的措施及監察的安排，  

— 貯存及棄置殘餘物， 

— 設施地點內的安全、保安及維修安

排， 

— 員工數目及職工的經驗，  

— 保存紀錄的安排，及 

— 投買保險。 

 

 持牌人須履行環保署在牌照內所訂定的

條款及條件。此等條款及條件一般只准持牌

人進行牌照內所開列的活動及規定持牌人須

履行操作計劃書內所載各節。除此，環保署

為公眾利益計，亦有權附加新的條件或予以

修訂，或甚將已發出的牌照撤銷。  

 

 廢物處置牌照的有效期，一般為不少於

兩年。更換牌照所需手續與申請牌照無異。

在決定續換牌照與否時，環保署會考慮申請

人過去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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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其他條文                     

 

丁一  列為危險品的化學廢物 

(規例第 34 條) 

 

 根據香港法例第 295 章危險品條例的規

定，若干類化學廢物（例如易燃的有機溶劑）

被分類為危險品，而危險品（一般）規例，

則就危險品的使用、包裝、標籤及貯存等事

宜，制訂各項條文。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

物）一般規例第 34 條，產生此類化學廢物的

廢物產生者亦須履行危險品條例及其附屬規

例的各項規定。 

 

丁二  工作守則 

(條例第 35 條) 

 

 根據條例第 35 條所頒佈的工作守則，屬

法定文件。縱使無法律約束力，但履行內載

規定於法律訴訟中，可作為一項工作程序是

妥善的明證。此外、當局亦編製有「包裝、

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處理、運送及處置

石棉廢物」及「處理、運送及處置多氯聯苯

廢物」等工作守則。有意參閱此等工作守則

的人士，可於環保署網站下載。 

 

丁三  上訴 

(條例第 24 至 29 條) 

 

 條例亦向那些因不滿環保署某項決定或

指示的有關人士提供上訴權利，用以確保援

用條例內的條文是公正不阿的。有關人士可

因下列理由而提出上訴： 

 

 根據第 17 條而發出的處置廢物指示。 

 拒發牌照。 

 牌照內載列的條款及條件。  

 在牌照上附加新的或更改條款。  

 撤銷牌照。 

 再度修訂牌照上附加或更改條款的通

知。 

 環保署根據規例所作出的決定或指

示。 

 

 任何人士可根據廢物處置 (上訴委員會 )

規例的規定向上訴委員會主席上訴。上訴人

須列明上訴理由，包括擬提出的證供、文件

與及擬傳召的證人姓名。上訴委員會主席繼

會就該上訴案件訂定聆訊日期、時間及地

點。上訴人可親自出庭應訊或延聘大律師或

律師代表。有關上訴手續的詳情，請參閱廢

物處置(上訴委員會)規例。 

 

 

丁四  豁免及辯護 

(規例第 35 及 39 條) 

 

 任何屬家居廢物的化學廢物均獲豁免遵

照規例的規定辦理。家居廢物，即家居住宅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3.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3.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4.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4.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5.html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guide_cwc_su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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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產生的廢物。環保署如認為合理，有權

豁免規例所訂的規定。 

 

 根據規例而被檢控的人士，可以「緊急

情況」作為辯護理由。「緊急情況」於條文內

的定義為： 

 

 涉及具反應或高度易燃的化學物品的

火警或有毒氣體外洩事故。  

 為安全計須立即將廢物搬走或處置。  

 

 廢物收集者若未能於指定的時間內將化

學廢物付運，而又能證明當時情況不受控

制、已採取所有合理措施並已盡力履行規例

的規定，亦可以此為辯護理由。  

 

 無論如何，遇有此等情況時，應儘早通

知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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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受管制的物質及化學品附表  
 

甲類 

 

抗生素(按照香港法例第一三七章抗生素條例所定的涵

義) 

石棉 

危險藥物(按照香港法例第一三四章危險藥物條例的涵

義) 

其他未列明的第二類危險物品     按照香港法例 

其他未列明的第六類危險物品   第二九五章危險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九類危險物品     條例所定的涵義  

氧芴 

二氧蒽 

除蟲劑(按照香港法例第一三三章除蟲劑條例第四條乙

引述之登記冊所定的涵義) 

毒藥(第一部份)(按照香港法例第一三八章藥劑及毒藥

條例所定的涵義) 

多氯聯苯 

 

乙類 

 

銻及其化合物 

砷化合物 

鋇化合物 

鈹及其化合物 

硼化合物 

鎘及其化合物 

含鉻的固體製革廢料 

其他未列明的鉻及其化合物 

鈷及其化合物 

銅化合物/蝕銅劑 

氰化物 

其他未列明的第三類危險物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四類危險物品      按照香港法例 

其他未列明的第五類危險物品    第二九五章危險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七類危險物品     條例所定的涵義   

其他未列明的第八類危險物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十類危險物品    

鹵化有機溶劑及化合物 

鉛及其化合物 

錳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 

潤滑引擎的礦物油 

 

礦物油(潤滑引擎除外) 

鎳及其化合物 

非鹵化有機溶劑及化合物 

有機鉛化合物 

有機汞化合物 

有機錫化合物 

油漆 

除蟲劑(按照香港法例第一三三章除蟲劑條例第四條甲

引述之登記冊所定的涵義) 

其他未列明的藥物及醫藥 

磷化合物(磷酸鹽除外) 

硒化合物 

銀化合物 

硫化物 

鉈及其化合物 

鍚化合物 

釩化合物 

鋅化合物 

 

酸、鹼及腐蝕性化合物 

 

醋酸，以重量計超過 10﹪ 

其他未列明的酸或酸性溶液，酸度相等於含硝酸量超過 5

﹪氨水，以重量計超過 10﹪ 

其他未列明的鹼或鹼性溶液，鹼度相等於含氫氧化鈉量超

過 1﹪ 

鉻酸，以重量計超過 1﹪ 

氟硼酸，以重量計超過 5﹪ 

甲酸，以重量計超過 10﹪ 

鹽酸，以重量計超過 5﹪ 

氫氟酸，以重量計超過 0.1﹪ 

雙氧水，以重量計超過 8﹪ 

硝酸，以重量計超過 5﹪ 

高氯酸，以重量計超過 5﹪ 

磷酸，以重量計超過 5﹪ 

氫氧化鉀溶液，以重量計超過 1﹪ 

次氯酸鉀溶液，以重量計，含活性氯超過 5﹪ 

氫氧化鈉溶液，以重量計超過 1﹪ 

次氯酸鈉溶液，以重量計，含活性氯超過 5﹪ 

硫酸，以重量計超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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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表格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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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廢物管制計劃指南的增編 （更新危險品條例及登記表格）

更新危險品規管制度相關法例

經修訂的《危險品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使危險品規管制度與國際標準

一致。相關更新詳情如下：

丁其他條文

丁一 列為危險品的化學廢物

根據香港法例第 295 章危險品條例的規定，若干類化學廢物(例如易燃

的有機溶劑)被分類為危險品。而危險品(管制) 規例訂明製造、貯存、

運送及使用危險品的發牌制度，以及有關危險品包裝、標記及標籤的

規定。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第 34 條，產生此類化學廢

物的廢物產生者亦須履行危險品條例及其附屬規例的各項規定。

附錄甲 受管制的物質及化學品附表

甲類

廢除

“其他未列明的第二類危險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六類危險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九類危險品”。

加入

“其他未指明的第 2 類危險品 
其他未指明的第 4.2 類危險品 
其他未指明的第 4.3 類危險品”。 

乙類

廢除

“其他未列明的第三類危險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四類危險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五類危險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七類危險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八類危險品

其他未列明的第十類危險品”。 

加入

“其他未指明的第 3 類危險品 
其他未指明的第 3A 類危險品 
其他未指明的第 4.1 類危險品 
其他未指明的第 5.1 類危險品 
其他未指明的第 5.2 類危險品 
其他未指明的第 6.1 類危險品 
其他未指明的第 8 類危險品 
其他未指明的第 9 類危險品”。 

附錄乙 登記表格樣本

擬申請登記的化學廢物產生者可於以下連結下載登記表格：

https://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application_for_lic
ences/applic_froms/files/epd129.pdf 

環境保護署

二零二二年三月

(已於二零二三年三月檢閱以反映環境及生態局環境科與環境保護署
內部重組後的職能劃分。)

https://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application_for_licences/applic_froms/files/epd129.pdf
https://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application_for_licences/applic_froms/files/epd129.pdf



